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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公布《地方志工作条例》，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总 理 温家

宝二○○六年五月十八日地方志工作条例 第一条 为了继承和

发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，全面、客观、系统地编纂地方

志，科学、合理地开发利用地方志，发挥地方志在促进经济

社会发展中的作用，制定本条例。 第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

内地方志的组织编纂、管理、开发利用工作，适用本条例。 

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地方志，包括地方志书、地方综合年鉴。 

地方志书，是指全面系统地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、政治、经

济、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。 地方综合年鉴

，是指系统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、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社会

等方面情况的年度资料性文献。 地方志分为：省（自治区、

直辖市）编纂的地方志，设区的市（自治州）编纂的地方志

，县（自治县、不设区的市、市辖区）编纂的地方志。 第四

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本行政区域地方志工作

的领导。地方志工作所需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。 第五条 国

家地方志工作指导机构统筹规划、组织协调、督促指导全国

地方志工作。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地方志工作的机构

主管本行政区域的地方志工作，履行下列职责： （一）组织

、指导、督促和检查地方志工作； （二）拟定地方志工作规

划和编纂方案； （三）组织编纂地方志书、地方综合年鉴； 

（四）搜集、保存地方志文献和资料，组织整理旧志，推动

方志理论研究； （五）组织开发利用地方志资源。 第六条 编



纂地方志应当做到存真求实，确保质量，全面、客观地记述

本行政区域自然、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。 

第七条 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制定本行政区域地方志

编纂的总体工作规划（以下简称规划），并报国家地方志工

作指导机构备案。 第八条 以县级以上行政区域名称冠名的地

方志书、地方综合年鉴，分别由本级人民政府负责地方志工

作的机构按照规划组织编纂，其他组织和个人不得编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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